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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岗区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制度

第一条 为更好履行审计监督职能，加强对审计项目质

量控制，提高依法审计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

计准则》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审计业务会议主要是指局机关对

已经实施的审计（调查）项目，经审理人员审理后，组织召

开的审定审计报告等审计结果文书的会议。根据工作需要，

审计业务会议也可以对重要项目的审计实施方案以及其他重

大事项进行审定。

第三条 审计业务会议由局长（或局长授权其他局领导）

主持召开。参加人员包括：局领导、总审计师、综合科负责

人及审理人员、审计组所在业务科室负责人、审计组组长以

及其他有关人员。

第四条 局机关的审计结果文书应当由审计业务会议审

定。

第五条 审计业务会议由各审计组提出建议，经局长同

意后召开。

第六条 审计组在审计业务会议上汇报下列事项：

（一）审计目标实现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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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计实施方案确定的审计事项完成情况；

（三）审计评价意见；

（四）审计发现的问题情况;

（五）被审计单位反馈意见以及审计组对被审计单位反

馈意见的采纳情况；

（六）其他事项。

第七条 审理人员在业务会议上汇报审理意见、审理意

见被采纳的情况，以及审理人员和审计组意见不一致的具体

事项等。

第八条 审计业务会议主要研究审定以下事项：

（一）审计评价意见；

（二）审计发现问题的事实、定性、处理处罚意见；

（三）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中有关问题存在异议的事

项；

（四）其他事项。

第九条 审计组应当在审计业务会议召开前准备与审

计项目相关的资料，回答有关人员提出的问题。

第十条 审理人员准备与审理相关的资料，回答有关人

员提出的问题。

第十一条 审计业务会议应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审

计业务会议决定。审计组负责记录审计结果文书的审定过程

和结论，整理形成审计业务会议记录和审计业务会议决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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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、真实反映集体研究的意见和会议作出的决定决议，并

经参会人员会签。审计业务会议记录和审计业务会议决定纳

入审计档案。

第十二条 审计组根据审计业务会议决定修改审计结果

文书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西岗区审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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